
一、项目概况 

根据上海科技馆更新改造工作计划,自 2023年 4 月至 2025年 6月将进行闭馆大修。

闭馆大修场馆封闭后根据工作需要将会有部分工作人员继续留在科技馆参与更新改造、现

场管理等工作，故需提供临时用房供工作人员使用，故本项目拟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选取

一家合格的供应商，租用 24间集装箱活动房（打包箱，含空调、日常维修、防台防汛期

间加固等）及 2间卫生间（打包箱）、2部楼梯（包括阳台栏杆雨篷）（总共 26个打包

箱）。质保期需满足 27 个月。 

 

二、服务内容 

    1.租用 24 间集装箱活动房（打包箱，含空调、日常维修、防台防汛期间加固等）及 2

间卫生间（打包箱）、2部楼梯（包括阳台栏杆雨篷）（总共 26个打包箱）。 

    2.租期从 2023年 4月至 2025年 6月共计 27个月（暂定）。 

    3.租赁费用分期付款。 

    4.打包箱需整洁完好，生产日期为 2年内。 

    5.按采购人要求进行平面布置，搭建二层，需提供施工方案、结构设计验算、相关质量

证明文件。 

    6.活动房外部尺寸约：2830mm×5900mm×2750mm(开间尺寸×进深尺寸×层高尺寸)。 

    7.配备相应的门窗，通风、采光、环境保护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8.24 间集装箱活动房提供相应的空调设备，空调不低于三级能效，提供空调换季时检

查保养及日常维修。 

    9.电气管线、插座、开关、漏保由厂方预排，每个集装箱活动房工位预留强弱电 86 型

插座，220V插座 4个，网络插座 1个。 

    10.防雷接地装置应按相应的规定执行。 

    11.搭建过程中的基础建设工作由采购人指挥部协调总包协助完成。 

    12.包含租赁期间正常使用状态下的房屋检查、维护（含台风期间加固）。 

    13.其它，荷载、防火、保温等需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及相关行业标准。 

 

三、项目实施的依据和标准 

（一）实施依据 

本招标文件明确的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和管理要求、服务等级、质量标准与考核要求等。 



（二）执行标准 

国家和本市颁发的适用于本项目的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标准。 

说明： 

为保证招标的合法性、公平性，投标人认为上述采购需求指标存在排他性或歧视性的，

可在收到或下载招标文件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提出并附相关证据，采购人将及时进行调查或

组织论证，如情况属实，采购人将对上述相关技术需求指标做相应修改。 

 

四、项目服务与管理要求 

1.本项目投标人中标后应按照本项目招标需求所要求的服务范围、内容及目标要求提供

服务。 

2.投标人应具备上海市或有关行业管理部门规定的在上海市场实施本项目服务所需的

资质（包括国家和本市各类专业工种持证上岗要求）、资格和一切手续（如有的话），由此

引起的所有有关事宜及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3.服务管理 

（1）在项目服务实施期间，中标人应严格执行国家、地方、行业各项有关本项目业务

管理和安全作业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积极主动加强和服务业务及安全等有关的管理工

作，并按规定承担相应的费用。中标人因违反规定等原因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责任由中标人

承担。 

（2）项目负责人应为中标人在职人员且应是该项目实施服务的实际管理者。应具有类

似本项目的服务管理经验。项目负责人如有不尽其职或虚名挂靠，采购人有权要求撤换，直

至要求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责任由中标人负责。 

（3）项目组人员的数量应足够满足本项目服务需要，人员配置及年龄层次应合理，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4）中标人在组织项目服务实施期间，应按采购人实际服务需求落实所对应提供的服

务工作，中标人在项目服务实施期间应做好相关管理记录，保证满足采购人服务需求。 

（5）经采购人确认的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人员及数量，未经采购人书面批准不得随意

调换或撤离，若自行更换或撤离，按照合同违约处理。如采购人认为有必要，可要求中标

人对上述人员中的部分人员作出更好的调整。 

（6）各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要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和采购人上述的具体要求制定相应的

服务管理措施。同时应适当考虑投保足够份额的雇主责任险、公众责任险，并在报价（其



他费用）中列支必须的费用清单。 

4.人员要求：投标人必须对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严格把关，对违反采购需求要求所可能

出现的后果承担一切责任。 

5.转包与分包：本项目合同不得转让、不得分包。 

 

五、投标报价依据与要求 

1.报价依据：本招标文件明确的最低人员数量要求与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和管理要求、

服务等级、质量标准与考核要求等及相关行业与物价管理部门有关收费标准。 

2.报价要求： 

（1）为准确投标报价，各投标人应结合招标需求仔细踏勘物业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

目实地实际情况、目标要求及与所需进行管理的建筑与结构情况及设施、设备数量、种类、

现状等各因素。各投标人在报价时要充分考虑所需服务在服务期限内各项工作所必须发生的

各类费用及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后进行报价。 

（2）本招标文件明确的中标服务方式及其他采购人认为应考虑的各类影响报价因素也

请在报价中统一考虑，并结合项目保障情况报出本单位能够承受的报价（不设底线），但报

价低于成本价的将被判为无效投标。 

（3）除非招标文件另有规定，本项目费用应当是指招标文件中说明的全部内容的报

酬，其中必须包括人员费用、办公费用、共用设施设备日常运行和维护费用、绿化养护费

用、清洁卫生费用、秩序维护费用、各类物耗、保险费用、其他投标人认为必要的费用、

利润、税金及其他任何有关的费用，包括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切风险费

用。投标报价必须是唯一的。 

（4）除非本招标文件另有规定，本项目一旦中标，中标人在服务期内按照合同规定的

服务标准与服务范围内提供项目服务的（合同）总价不做任何调整。 

（5）投标人报价中相应的各类安全文明服务措施费，人工工资、社会保障、福利、社

会管理等各类费用应符合国家、地方相关管理部门的规定进行计费，并包括在总价中。 

（6）投标报价应有细目、单价和总价。 

3.投标人提供的项目工作及相关服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满足

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等要求。投标人不得违反标准规范规定或合同约定，通过降低服

务质量、减少服务内容等手段进行恶性低价竞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六、服务标准与验收要求 



1.投标人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地方及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和行业与本项目有关的各项

服务标准、规范、规章要求，并满足采购人实际需求。标准、规范等不一致的，以要求高的

为准。 

2.本项目验收将由采购人组织进行或委托第三方进行。 

3.本项目连续 2 次验收未获通过，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处

理。 

 

七、示意图 

 

 

 

 

 

 

 


